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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0 年 4 月 27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9 年利润分配预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以上利润分配
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诚意药业 60381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柯泽慧 陈雪琴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 988弄富力悦都 20
幢 9号 7层

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 988弄
富力悦都 20幢 9号 7层

电话 021-33283295 021-33283295

电子信箱 office@chengyipharma.com office@chengyipharm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产品，是一家专业从事制剂及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及子公司拥有 69 个药品生产批准文号，其中 37 个品规被列入国家医保目

录，14 个药物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 4 个药品生产批准文
号；拥有 4 个国家新药品种，其中有 3 个二类新药，1 个四类新药；拥有发明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产品疗效范围涉及关节炎类、利尿类、安神补脑类、抗病毒
及抗肿瘤类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盐酸氨基葡萄糖原料药及制剂、天麻素原料药、利
巴韦林制剂及原料药、硫唑嘌呤原料药等。 其中，盐酸氨基葡萄糖原料药及制剂、天
麻素原料药及利巴韦林制剂主攻国内市场，硫唑嘌呤原料药主要出口。 主要产品市
场占有率在各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二）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主要采用直销和经销模式。 原料药及中间体主要采用直销

模式，制剂产品主要采用经销模式，经销模式又分为总经销和区域经销两种模式。
其中重点制剂产品 0.24g 规格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采用总经销模式销售，0.48g 和
0.75g 规格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采用区域经销模式， 并与国内大型医药连锁企业合
作。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拓展销售网络，强化销售过程精细化管理，
销售业务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势头。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销售需求制定月度、季度生产计划，经分管

副总经理批准后，下达各个车间，由各生产车间按照批准的生产工艺及 GMP 要求，
负责具体产品生产过程管理。

3、原材料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物流部、销售部提供的客户协议、生产经营计划和市场需求预测各物

料需求量，并与关键供应商签订年供货协议。 根据生产能力、价格条件、产品质量等
多个条件筛选适合的供应商。 原则上一种原材料备用两个以上供应商，采购比例根
据价格和质量调整。

（三）行业情况
医药行业的规模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医药改革政策的引导在持续扩

大。 2018� 年以来一系列降价控费措施的施行，医药行业增速承压。 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 2019� 年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 23908.6� 亿元，同比增速 7.4%，较 2018 年同
比增速下降 5.0%；医药制造行业利润总额 3,119.50 亿元，同比增速 5.9%，较 2018�
年同比增速下降 3.6%。

医药行业需求刚性特征突出，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 2019 年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主要驱动因素有：
一是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公司规划，把制剂作为发展重点，同时优化原料药

配置及生产流程，医药工业实体实现稳步增长。
二是继续优化营销网络。通过拓展销售模式，开拓百强连锁药店和空白市场，加

强终端价格体系管控，同时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和市场跟踪，精选各级区域经销商，
不断做深做细产品的学术推广与企业品牌，加大高附加值制剂产品销售力度，公司
重点品种盐酸氨基葡萄糖制剂等产品实现量价齐升。

三是加强管理，推进降本增效。 一方面抓成本管控、工艺改进和节能降耗，另一
方面严控支出，降低费用，实现管理出效益。

（五）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号召 ,借助原材料优势，开发海洋生物制药

类产品。 主打产品（维尔固）,其主要原料为甲壳素，是从蟹壳和虾壳中提取的。 公司
为国内盐酸氨基葡萄糖主要的原料药厂商，在整个产业链上形成一定的优势。 公司
同时拥有盐酸氨基葡萄糖原料药和制剂生产双批文。 制剂产品所用原料药自行生
产，质量从源头抓起更可靠。 公司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维尔固）不含任何辅料和添
加剂，非常适合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服用。 不同于其他抗炎止痛化学药，盐酸氨基
葡萄糖胶囊（维尔固）针对骨关节炎病因，修复退变软骨，从根本上抑制致病机理，
阻断其发展进程，对引起病痛的骨、关节、滑膜、韧带均能起到修复、再生、抗炎的作
用，治标更治本。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维尔固）良好的疗效疗效，得到了广大患者
的一致好评，奠定了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也让市场规模呈现稳步增长。 目前，公司
三个规格的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维尔固）已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另公司拥有与原研剂型一致的，国内独家剂型托拉塞米注射液和胶囊，原料药
和制剂一体化。 托拉塞米注射液可以方便临床使用，减少二次溶解环节，避免药品
的二次污染及热源的产生。 经过长期使用的临床使用验证，充分证明了其安全性和
稳定性。 目前《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诊疗
指南》、《慢性肾脏病诊疗指南》等多项权威治疗指南，托拉塞米注射液均作为一线
利尿剂写进指南。 公司通过专业化、学术化推广，得到了众多专业临床专家的认可，
也让托拉塞米注射液的市场规模呈现稳步增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980,247,354.96 815,987,378.46 20.13 672,983,346.67

营业收入 681,227,988.33 545,765,999.36 24.82 340,892,10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1,391,821.54 96,911,570.53 35.58 69,238,44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0,607,836.66 95,425,102.88 26.39 65,100,07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56,619,051.82 660,794,696.55 14.50 599,571,07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1,013,149.09 134,298,067.19 34.78 67,250,88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0 0.81 35.80 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0 0.81 35.80 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62 15.53 增加 3.09个百分点 13.6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46,188,329.21 192,762,319.88 160,240,968.51 182,036,37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121,526.31 44,150,627.08 30,892,689.49 32,226,97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3,074,268.05 36,262,493.95 30,834,995.62 30,436,07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778,001.53 73,229,289.90 67,590,837.24 415,020.4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6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07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全称）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颜贻意 0 35,070,000 29.40 35,07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5,281,293 5,281,293 4.43 0 无 0 其他

颜茂林 -763,960 3,856,040 3.23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庄小萍 -653,000 3,547,000 2.97 0 质押 2,750,000
境内
自然
人

岑均达 0 2,940,000 2.4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任秉钧 0 2,792,720 2.3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柯泽慧 0 2,688,000 2.25 2,688,000 质押 820,000
境内
自然
人

沈爱兰 -56,700 2,659,300 2.2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号远望基
金

1,850,000 1,850,000 1.55 0 无 0 其他

宋建波 1,844,451 1,844,451 1.5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颜贻意为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柯泽慧是颜贻意的外甥女，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流通
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 68122.8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8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139.1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5.5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

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 家，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无变化。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春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孙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南海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976,726,833.29 980,247,354.96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80,932,419.25 756,619,051.82 3.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301,534.43 39,778,001.53 -66.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1,823,371.61 146,188,329.21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4,492,802.70 24,121,526.31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4,983,731.46 23,074,268.05 8.2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19 3.58 减少 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20 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86.1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1,303.9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8,819.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5.09

所得税影响额 87,908.48

合计 -490,928.7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07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颜贻意 35,070,000 29.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5,281,293 4.43 0 无 0 其他

颜茂林 3,690,040 3.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庄小萍 3,478,000 2.92 0 质押 2,750,000 境内自然人
岑均达 2,940,000 2.4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柯泽慧 2,688,000 2.25 0 质押 950,000 境内自然人
沈爱兰 2,357,200 1.9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任秉钧 2,100,020 1.7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宋建波 1,844,451 1.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茆利平 1,690,000 1.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颜贻意 35,0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7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5,281,293 人民币普通股 5,281,293
颜茂林 3,690,040 人民币普通股 3,690,040
庄小萍 3,4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8,000
岑均达 2,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0,000
柯泽慧 2,6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8,000
沈爱兰 2,3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7,200
任秉钧 2,100,02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20
宋建波 1,844,451 人民币普通股 1,844,451
茆利平 1,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颜贻意为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柯泽慧是颜贻意的外甥女，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及原因

资 产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预付款项 10,689,733.62 6,599,397.71 4,090,335.91 61.98
主要是本期采购材
料预付款及委外研
发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84,213.53 5,706,262.19 -5,222,048.66 -91.51 主要是待抵扣进项
税额减少所致

合同负债 2,243,331.05 7,414,864.67 -5,171,533.62 -69.75 主要是本期预收的
销售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544,090.90 17,809,193.14 -4,265,102.24 -23.95
主要是本期发放
2019年度计提的年
终奖所致。

3.1.2利润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研发费用 4,994,936.39 9,627,871.23 -4,632,934.84 -48.12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
本期委托外部研究
开发活动减少，相应
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 -621,099.70 -94,396.62 -526,703.08 -557.97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61,303.93 1,701,564.16 -1,540,260.23 -90.52
主要是本期政府财
政补助同期对比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740,150.67 180,287.35 559,863.32 310.54
主要是本期对“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的社
会捐赠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情况变化及原因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301,534.43 39,778,001.53 -26,476,467.10 -66.56

主要是一方面受疫
情影响，本期销售回
款较慢，另一方面本
期销售费用结算同
期对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669,375.73 -51,464,970.97 19,795,595.24 38.46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
产和在建工程投资
同期对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9,154.54 -4,058,351.04 3,719,196.50 91.64

主要是上期子公司
福建华康偿还借款
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贻意

日期 2020 年 4 月 27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57 号文核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意药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2,1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76 元，并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交易。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诚意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诚意药业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2019 年度，东兴证券对诚意药业的持续
督导工作如下：

一、2019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持续督
导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
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已签署保荐协议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该协议已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在 2019年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公司开
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公司无违法违规事项。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
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机构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未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出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不履行承诺的情况。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
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
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9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
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督促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
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 2019 年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对相关文件进行了事前和事后审阅，公司给予了积极配合，并
根据保荐机构的建议对相关披露文件进行了修订，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披
露。

11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
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 2019年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不存在因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问题而需要更正或补充的情况。

12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
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在 2019 年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
情况。

13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 2019年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当事人不存在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报
未履行承诺的事项。

14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
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

在 2019年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15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
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
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
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
他情形。

在 2019年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16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现场检查前制定了现场检查工作计划并与公司进行了事前沟通以确保工作的有效开展。

17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
资、套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
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在 2019年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18 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核对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明细账、对账单及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
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督导人员对诚意药业 2019 年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确信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审查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确信其合法合规；审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出席人员资格、
提案与表决程序，确信其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诚意药业严格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活动，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诚意药业不存在按《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保荐代表人 ：杨 志 蒋 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持续督导工作年度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
造》

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浙江
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意药业”或“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
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医药制造业 151,178,044.31 50,326,569.41 66.71 3.74 9.50 -1.75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制剂 105,168,069.59 20,533,073.24 80.48 6.57 4.87 0.32

原料药 29,617,644.83 15,660,684.04 47.12 -10.06 9.09 -9.28

中间体及其
他 16,392,329.89 14,132,812.13 13.78 16.12 17.54 -1.04

合计 151,178,044.31 50,326,569.41 66.71 3.74 9.50 -1.75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按治疗领域划分的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治疗领域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安神补脑类药物 16,586,891.15 9,539,315.84 42.49 28.19 76.90 -15.84
关节类药物 45,901,240.55 13,882,537.54 69.76 -1.16 1.49 -0.79

抗病毒类药物 7,975,284.37 5,365,504.35 32.72 26.09 18.58 4.26
抗肿瘤类药物 2,683,519.75 728,571.72 72.85 -52.27 -63.88 8.73
利尿类药物 22,899,520.34 844,285.20 96.31 -17.40 -18.37 0.04

维生素类药物 30,778,668.69 1,627,273.23 94.71 34.99 4.55 1.54
其他类 10,407,741.87 6,525,757.82 37.30 -13.66 -15.96 1.72
中间体 13,945,177.59 11,813,323.71 15.29 17.86 18.25 -0.28
合计 151,178,044.31 50,326,569.41 66.71 3.74 9.50 -1.75
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境内 145,294,051.75 48,527,229.35 66.60 5.17 13.62 -2.48
境外 5,883,992.56 1,799,340.06 69.42 -22.45 -44.61 12.23
合计 151,178,044.31 50,326,569.41 66.71 3.74 9.50 -1.75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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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
信业务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经营资金需求，保证 2020 年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确保各
项生产经营活动有序推进，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拟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农
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宁波银行、民生银行和兴业
银行等在内的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1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建设项目中长期贷款、并购项目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开立信用证和票据质押贷款等授信业务。
以上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限最终以银行实际授信批复为准。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额度，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等

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前述授信业务及与之配套的担保、抵押事项，在不超过上述授信融资额度的前

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业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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